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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重大需求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榜单

项目需求：极干旱高盐碱环境出土金属文物病害防治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
一、需求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专员：王永强（0991-3815670，15022956323）
二、需求内容
1．系统揭示干旱—高盐碱—温差—风沙等多场耦合作用下金属文物的腐蚀机理及典型腐蚀产物在赋存环境中的演化和致损机制，建立铜、铁、银三类文物的腐蚀热力学/动力学模型与损伤定量评价数据库。
2.研发适用于干旱高盐碱地区金属文物的腐蚀防护及锈层稳定化处理新技术，形成基于光致钝化的金属文物腐蚀防护新技术，解决金属文物保护工作长期存在的最优保护效果和最小干预原则不可兼得的矛盾问题；构建基于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的金属文物锈层稳定化处理新材料及配套工艺，进一步提高极干旱高盐碱地区金属文物锈层的长期稳定性，实现关键材料与技术的国产替代。
3.研制集“诊断-治理-评估-监测”于一体的文物保护装备，开发原位多参量监测与微环境调控系统，在吐鲁番、哈密、库车等地开展工程化示范，形成适应新疆情景的技术标准与推广模式，解决当前极干旱高盐碱地区出土金属文物保护标准化程度低、装备薄弱、人才短缺的地区难题。
三、技术指标
1.构建基于光致钝化的金属文物腐蚀防护技术体系1套；
2．研发基于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的金属文物锈层稳定化处理新材料及配套工艺流程不少于2套；
3.建立新疆典型环境下金属文物腐蚀机理数据库与评价体系1套，至少涵盖铜、铁、银3种材质的金属文物；
4.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6-8篇；
5.形成极干旱高盐碱环境金属文物保护领域核心技术专利3-6项；
6.出台自治区或国家层面的技术标准/操作规程2–3项；
7.培养文物保护与材料腐蚀领域专业技术人才10–15名，形成跨学科创新团队，服务“文化润疆”战略与“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合作。
四、交付条件
以上述任务列出的技术指标和成果形式作为验收的主要依据。论文发表应提供检索报告；申请发明专利应取得受理通知书；应用示范应取得相关文博单位的应用证明；技术标准及操作规程等应通过技术专家联合评审等。
五、项目实施周期及揭榜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为三年，由新疆人才发展基金提供支持，揭榜金额不超过750万元。
六、对揭榜方要求
1.在揭示极干旱高盐碱环境下金属文物腐蚀机理方面。项目团队需长期从事金属腐蚀机理与文物病害演化研究，具备国际先进的显微分析、光谱（能谱）测试与电化学评价能力，能够突破干旱高盐碱环境下多盐耦合腐蚀机理不清的理论瓶颈，为新疆文物保存提供科学认知支撑。
[bookmark: _GoBack]2.在创新防治材料与低（无水）工艺研发方面。项目团队应掌握新型功能材料设计与腐蚀防护关键技术，具有光致钝化等金属文物腐蚀防护新技术的相关研究基础及研究能力，能够有效解决传统保护材料及技术有效性及可逆性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以及关键材料依赖进口的局限，为新疆文物保护形成国产替代方案。
3.在现场示范应用与区域标准制定方面。项目团队应具备新疆本土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资质，熟悉吐鲁番、哈密、库车等典型遗址文物保存环境，能够实现科研成果与保护实践的深度结合，形成符合新疆情景的标准规范与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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